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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OLIS HOLDINGS LIMITED
守 益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2227）

所得款項用途變動

茲提述(i)守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二零
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當中載有從本公司股份發售籌
集的所得款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的建議用途；(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
月三日的有關上市所得款項用途變動的補充公告，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有關上市所得款項用途的年度報告（「二零一九年年報」）；及
(iii)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日刊發的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報告（「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二一年
中期報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所得款項用途變動

誠如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所披露，本集團已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15.7百萬新加坡
元，佔所得款項淨額約65.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仍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
約為8.3百萬新加坡元，佔所得款項淨額約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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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下文「所得款項用途變動的原因及裨益」一段所載的原因，本公司董事（「董事」）
會（「董事會」）已議決將剩餘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更改為重新分配予債券投
資，該等款項原先分配用於(i)增聘人員；(ii)購置機器及設備以及卡車；(iii)擴展內部
能力；(iv)發展建築信息模型能力；及(v)一般營運資金。下表載列所得款項淨額的分
配、用途變動、用途變動後的經修訂狀況及動用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預期時間表：

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已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未動用金額

重新分配
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動用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的

預期時間表
（百萬新加坡元） （百萬新加坡元） （百萬新加坡元）

增聘人員 3.7 0.3 –
購置機器及設備以及卡車 0.3 0.4 –
增購物業 8.8 – –
擴展內部能力 – 1.8 –
發展建築信息模型能力 – 0.5 –
一般營運資金 2.9 5.3 –
債券投資 – – 8.3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或之前

總計 15.7 8.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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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變動的原因及裨益

所得款項淨額延遲動用主要由於二零一九年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爆發
及COVID-19變異發展的不確定性所致。該情況導致新加坡建築業嚴重收縮。新加坡
政府收緊控制亦導致人手短缺及供應鏈中斷。就此而言，為提高本公司可供動用的
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效率，且由於持牌銀行提供的活期存款的利率相對較低，董事
會已議決分配可供動用的所得款項以進行債券投資，董事會認為該投資為具有令人
滿意的預期回報，可接受的風險及較高流動性的保守投資。該投資預期增加本集團
的收入，且提高本公司可供動用的所得款項使用效率及效益。

鑒於上述，董事會認為，上述所得款項用途變動將令本公司更有效地部署其財務資
源，因此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且其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現有業務及營運造
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倘所得款項用途出現任何重大延遲或進一步變動，本公司將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守益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兼執行董事

鄭湧華

新加坡，二零二一年十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鄭湧華先生及張瑞清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陸翔龍先生；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加樂先生、張秀艷女士及黃仲權先生。


